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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
香港 

2002年 4月 



引言 
 
1. 在 2002年 3月 28日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(“證監會”)發

表《證券及期貨(合約限額及須申報的持倉量)規則》草擬本(“草擬
規則”)的諮詢文件(“諮詢文件”)，徵詢公眾意見。 

 
2. 該草擬規則訂定任何人分別在任何一個合約月或到期月可以持有或

控制的指明期貨合約及期權合約的數目上限。該草擬規則規定，除
非有關人士已獲得認可交易所的明示授權，否則有關的限額將在上
述兩種情況下適用。此外，該草擬規則亦訂明，若任何人持有或控
制的上述合約的數目達到須作出呈報的持倉量，便須向認可交易所
報告。 

 
3. 諮詢期在 2002年 4月 16日結束。 
 
4. 證監會建議將本文件與該諮詢文件一併閱讀。 
 

諮詢程序 
 
5. 在 2002年 3月 28日，證監會就有關的諮詢程序發表新聞稿。諮詢

文件及草擬規則已登載於證監會網站，並透過金融服務網絡發送給
所有註冊人。本會共接獲兩份回應。 

 
6. 其中一名回應者──證券商協會有限公司詢問證監會更新草擬規則

附表的頻密程度。 
 
 

證監會的回應 
7. 一旦市場引進新的產品，證監會便會更新附表的內容。一般而言，

交易所會就建議引入的產品向證監會呈交相關的合約限額及須申報
的持倉量限額。證監會隨即作出所需的法例修訂。 

 



8. 另一名回應者是年利達律師事務所(Linklaters)。該律師事務所代表
5 家金融機構1建議將恆生指數期貨合約和恆生指數期權合約的須申
報限額由 250張合約增加至 500張。該公司問及為何在草擬規則第
6 條之下，交易所參與者與非交易所參與者有著不同的待遇，並建
議引申規則第 6條的規定，要求為本身帳戶及為客戶帳戶行事的所
有人士，須分開呈報有關的持倉量。最後，該名回應者亦建議交易
所就合約限額和須申報持倉的報告程序所發表的指引，應在刊發前
諮詢公眾意見。 
 
證監會的回應 

9. 證監會目前正與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（“香港交易所”）研
究上述建議。若提高有關限額，將可能影響證監會和香港交易所實
際執行草擬規則的情況。我們需要權衡有關建議所帶來的效益和對
跨市場監察效能的影響。本會目前正就此與交易所合作並仔細考慮
有關建議，且將於數月內得出結論。 

 
10. 我們並不認為交易所參與者與非交易所參與者有著不同的待遇。非

交易所參與者的客戶亦須透過交易所參與者向交易所報告其須申報
的持倉量。草擬規則（與目前的《商品交易(交易限額及持倉限額)
規則》）的立法精神是要確保所有人的須申報持倉量都已經向交易
所報告。 

 
11. 至於交易所就須申報的持倉量限額所發表的指引，本會會將有關的

建議轉達該交易所。 

 
諮詢總結 
 
12. 證監會完成諮詢程序後，認為草擬規則毋須作出任何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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